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相关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

和中央、省、市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促进我市安全生产

形势持续稳定，确保“十三五”安全生产工作开好局、起好步，

现就切实做好 2016年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

  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以“五级

五覆盖”为抓手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。各县（区）委、政府

要加强安全生产组织领导，督促乡镇（街道）、县（区）级部

门建立完善分工明确、责权明晰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进一步

落实党委、政府领导责任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，编制安全生产

责任清单。要严格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，把安全生产履职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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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做好 2016 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责情况纳入各级党政、部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，加大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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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过程管理的考核权重。 

 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。规模以上企业必须健全

完善“五落实五到位”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

责，保障安全投入、强化教育培训、加强现场管理、加大隐患

排查治理力度，杜绝“三违”行为。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，加大违法

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，公开曝光典型案例，倒逼企业履行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。 

  二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着力整治各类事故隐患 

  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。各级、各有关部

门要结合本地区、本行业特点制定各类企业隐患排查标准指

南，督促指导企业对照标准编制符合企业实际的隐患排查标准

清单。要推进隐患信息系统应用，组织企业运用信息系统开展

隐患自查自改自报，对重大安全隐患和重点企业进行跟踪督办

和动态监管。要督促企业自查自改自报隐患，建立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责任体系，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并建立健全隐

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。要强化监管执

法，对零隐患申报企业、重大隐患未按期整改销号企业重点检

查，对隐瞒不报或不及时整改隐患的企业要严厉处罚，并向社

会公告。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纳入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履

职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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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以预防

群死群伤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为核心，以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

整治为载体，强化道路交通、消防、尾矿库、排土场（堆场）、

危险化学品、民爆物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 

  （三）强化重大事故挂牌督办。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分

级挂牌督办制度，认真梳理评估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、生产经

营单位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并在媒体公告，对挂

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加强跟踪督办和动态监管，确保按期

完成整改任务。 

  三、注重安全生产长效管理，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

  （一）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。积极引导专业

服务机构参与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，鼓励和督促不具备隐患自

查自报自改能力的小微企业购买安全生产专业服务，切实解决

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无人管、不会管、管不好的问题。 

  （二）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、规范化和诚信机制建设。组

织开展达标企业“回头看”，严格实施达标企业退出机制，进一

步加大对标准化评审单位工作质量和达标企业标准化运行质量

的抽检力度。认真实施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制度，扩大企业安全

信用的影响力和导向作用。 

  （三）理顺职业卫生监管体制，逐步建立职业卫生监管工

作长效机制。加快推进职业卫生监管体系建设，完善职业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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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与职业病防治工作机制，逐步实现职业安全健康监管与安

全生产监管一体化。深入推进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防治评估

工作，规范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，深化用人单位

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和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。 

  （四）全面推进安全社区建设。各建设单位要立足促进安

全发展、创新社会管理来推进安全社区建设，倡导“安全、健

康、和谐”理念，组织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志愿者和广大

群众参与安全促进活动，建立和完善全员参与机制，按时完成

6 个四川省安全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。 

  四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

  （一）加强道路和水上交通安全监管。深入开展预防道路

交通事故活动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执法。要加强对事故多发路

段、危险路段的监测、治理，及时处置险情。加强城市公共交

通运营的安全工作，认真制定和完善安全运营应急预案。海

事、水务等部门要认真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强化对乡镇船舶、

渡口渡船的安全监管，坚决打击非法载客、“三无船舶”参运、

超载等行为。 

  （二）加强煤矿安全监管。各产煤县（区）要强力推进煤

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，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县

（区）、示范矿创建活动。扎实开展煤矿建设项目安全专项治

理，消除煤矿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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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专项治理标准纳入复工验收内容。着力开展煤矿水害防治专

项整治，利用2015年关闭矿井水患普查成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加强关闭矿井水患治理工作。 

  （三）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。深入推进非煤矿山“三项监

管”工作，完善微信助力监管，规范专家“会诊”监管。强化以

尾矿库“头顶库”为重点的专项治理。引导推广先进适用技术，

淘汰落后工艺、设备和技术。依托 3D 激光扫描技术，推动市

级非煤矿山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建设。 

  （四）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监管。以防止各类坍塌事故、

高处坠落、塔吊及其它垂直运输机械事故和触电事故为重点，

对不执行施工各项安全措施或措施不落实的施工企业要严肃查

处，对现场管理秩序混乱、问题突出、隐患严重的施工工地要

停工整顿。 

  （五）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。重点抓好对特种设备的安

全检查。重点检查集中供热锅炉、危险化学品压力容器、压力

管道、非法制造、安装、使用的起重机械、人员密集场所使用

的电梯等。建立完善电梯质量安全评价体系。抓好“96933”特

种设备智能化监管平台的有效运行，发挥其大数据采集、分析

和应急救援指挥等重要作用。 

  （六）加强冶金行业安全监管。强化冶金煤气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，强化冶金煤气应急救援管理。加强各类炉、窑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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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督促企业完善各类炉、窑涉及的温度、压力、液位等参

数连续监测措施和视频监控。加强冶炼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改

造，提升工艺自动化水平，有效防范泄漏、爆炸等事故的发

生。 

  （七）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。重点加强对车站、商

场、市场、宾馆、饭店、网吧、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

安全检查和整治，及时消除火灾事故隐患，对不符合消防技术

规范以及消防设施不完善的，要限期整改到位；加强旅游景

点、游乐场所的安全监督管理，特别是大型游乐设施的监管；

切实开展10类场所消防管理标准示范建设和抽查验收；加快微

型消防站建设，建立消防安全联防协助组织。 

  （八）加强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。进一步加强对危险

化学品生产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、经营、使用和废弃处置等环

节的安全监管工作，督促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认真排查和整治

各类安全隐患。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管，建立健全重大危险

源安全管理与监控责任制度，明确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及日常安

全管理、监控职责，完善应急预案。严厉打击非法运输，从源

头实行严格监控液氯、液化石油气、液氨、剧毒溶剂等重点品

种，防范运输过程中的翻车和泄漏事故。督促剧毒化学品从业

单位落实人防、技防、物防措施，落实好“三级检查”制度，严

防丢失被盗，危害公共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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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九）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监管。加强高铁、高速公路、

水利电站、缅气入攀等重点项目建设的安全监管和组织协调工

作，确保建设任务顺利进行。 

  五、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不断提高全民安全素质 

  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网络、短

信、微信等多种载体与手段，积极传递党委政府声音、传播安

全生产知识、传授安全生产技能，千方百计让广大人民群众懂

得安全生产，珍惜生命安全。认真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、《职业

病防治法》宣传周、“安康杯”竞赛、《安全生产法》实施周年

宣传等活动，推进安全生产、应急避险和职业健康知识“进机

关、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家庭”，着力提高全民安全

意识和安全素质。深化“全员培训工程”，重点抓好高危行业企

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教育培训。

开展安全培训执法检查，严肃查处非法违法培训行为。严格落

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，鼓励群众举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，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安全、关爱生命的

浓厚氛围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 月 5 日     




